1132 &+ 37 5F % 395450

T

T
A
e
&

Famd s 3R

AR TR A TFEE 4 AT AL PRA AT
£ xil128 B 3FF 5132350 ¢ B R13£20 219 5 - %
Mk (As3F A R AATA S G R F 1128 B G 3 ¥ 40866
B) o A o AT

-~ RARLIZ2EL? 2p T E2EF404 3F > AT OOFOOWF
000%00%01@ , J‘l“%‘rgﬁ"”* (TR)3F~HH g " A
L 1705 B 2R s 2RI ER T RIAR FE L
IRﬁ?)ﬁ'& ’b—,"f?f‘ﬂi,ai’é°
N 12F 47 16p s RF10PF224 3F 0 A ik 4*%’ 2% 3,000
AR B E T AZ R SIT. 6B F AN ZAKTHE
REFRAF 8L HFR L2583, 000f'uk'i’f‘3‘l$ﬂ%°
112840 200 R 9RED3 A 3 0 wdhe BE > 1128 4,000
BRe o g T AF R AIT.OREZ AN AR FR
FAM s 2R REELIT4, 000~ R AT

Iy

i



=3

\\\?{r

o

o

AT R
S AEAR A 2 AR 2 SN S
"

Hoho WL R TNEHFRE S
LA B H S 8 SR L 5y
g A LR MR 2 AR o R $ 15952 1T
15918252 G| *h 1525 » BaEFE R 4 ©
ér‘P+~*ﬁ‘*mﬂ\ﬂa7}\;*g:§4\7‘,ﬁ§A‘§ ﬂ\,LJzL_éb'rglw
Tt A L vh 2 At ek 2 }‘ﬁzu,i’l#\é_ "/E!pf!.j'j%\ ;
BAN T RER 2D P B R o j‘}‘fb%ﬁj‘]@éi‘ :}}%;1?1%\:]5%
FEPEFEEE RN ITE ARERTBEE 0 R
PFeE % 1091E 2. b4 w0 397 é‘ﬁ%ﬁ‘é 4o

F
At 2 B 2L by > AREF 2 TRAEFT2
Ha5 k2 5108152 4F o f31F > 3B E Fhpa 4 o
3%‘{%’34\

% 2tis ﬁv“{;?j‘.f&/%’ﬁ“ T B~
¥ Ug\.j\’%"z/\*
TR~ Fe £5

Y
Y R SL N

B

E=RENE A (SN R N IO 7 ]
2 I FERMWEK o B BT B
2, At (BE%11-12F F o > %
i L X HT6-TT~93F ) » ¥ g
3_73;\74'4“’5 MEREBFE? ZHEEAS (FE5%93-96F >
% ¥ %264-273F ) > T3 MG A " jerry
(PRAdz) tREL2 < mpbL Bfdam s B TARE T
(gaw)@%i%w@%“~&mﬁ“%%i%w@%
N TAREL G R R AT P e e
%%(é%%Z%%EFm)?“i’ k4 A3 HT A



N

T
i
3
=
E'IS
V.
7‘-&-
_Tﬂg
1.
>
L
I
e
et
W
-
H\
S
o
ETINS

%ﬁ&*«ﬁﬁﬁ.a}*%% F pe 2 R E AT
WA REA  AMBAR L2 3E 0 BB %450
oA FREKYE SR ARBL T 3
%’ﬁﬁ‘%ﬁﬁﬁﬁﬁikki%P& sfven; AR
Bpd L AT Lk mﬁ%ﬁdﬁioﬂﬁh;Jﬁwﬁ
wame > DU2E4Y 1p i a%f’f'“‘ P AR T
chg 2his £17.525 % & >
w2 130000, g & ’%’3@ = @112ﬁ4 16 p 7%
Hie? o TRP2B 5, AARREN00E2
U AR w A T L245:82T ) g H R ehs 2
02 2.254,500~ ~ & v 247,000~ » KR 5223
o255 #1000 » APP R E X WA - 7 FE 2
Lo i\“]}"‘:q s W 0 PFFR 2 \‘JI}K'Q AEE ) Adpw i ek
BOOORAEIRE S FIPREA - o Awm T S WUF
5h&1.5juﬁﬁé“?w¢%;twgk15é oo R FEFE
P @112 40 20p ez e d o A T A Y e
Py Ta TR EAL S AARRARE £1T.50 5
ch 2his o AL w R T4 ) B 41750 s chw 2
284,000~ o 44 f%’f»;gﬁiffgﬂ WA A7 i
Ft peEARs o8 ALET 'J%%%’\ﬁ*&%ﬁ;’*
% A &iﬂxﬁgﬂmﬁﬁ COVEE S P
F o AR e e b R AR HEE G

‘1

e gL 550 f/f‘iﬁ‘

\F"’
o
=
) TS

>

o
A

4_

R E SR (% $93-96T )
WS EA APRRE R A LR A 6 R
A A G F R E AL A 216153 & {
LRSS A2 ‘f*\n’n PER AN

\\‘



(

ToAE R RATR ARG G ApilR
ﬂﬁ—fH?—T%J ’ﬁﬁﬁ%ﬁﬁﬁﬂﬁﬁﬂ?ﬂnﬁ’ﬁ

Pl &K S A ABERE S SRR 2 B RR
(&ﬁé%%&%gf)o@k?%,ﬁagawﬁﬁg
gf“t*ﬁ 2 R B Wiy EwE g
PoEAZKNIAIRE L L 55"3 A N N4 %Jiﬁ-

/
A3 PO - RF R AR AR

> Z, 0 33 2 A 4, = > .
A %E— A TR 'ﬁld; 7 4o A 9 @E_%? iz H: ER

RALZ B R 2 e ks DI12E40 1p 1924
ZARMEE Tigpgier chd 550 | 5 A2 9pFTA ¥
12 730000, s @F & * 16p 8544 F -3 R 4B 20
B5s A N9pEE0sr i T aiee | 0 2R E
¥ F;&tJ vk wh o T 52455227 ) ~ Thts - o
BT ) QR ET20p 1124 > 2AMERF TRAR
Fdom ;p ~ T PP £ AL 5 > 42318 F 14
FMJ(é5$%aﬁ@\%?ﬁﬁ@\mﬁ)

mﬂ;:: PR P B Ry R 2
RS AS &N > 7 AL 7 %ﬁ&, a@ﬁ&ji
“?ﬁw’%ﬁ“%ﬁui&z’w’xﬁé - S
Pt AR MR LARE G ANE B R
broioom B EORRE AT E R Ei‘ﬁ F B E TR

B @$,vi@£$&W1?ﬁﬁi§o@u$%
7f e R T M s O S e i PP o (% %63
F)’iﬁ“{ G R > FORMW RS 2 T #
@L“%Q%%wm%&gﬁwﬂ'Uﬁ%é%%4ﬁ)’w
%’ ﬁi%%fé %%%’¢w%/’$rﬁﬁi
¢ mILd H j R FANE T 2

Mmoo
B ' ,Mx%&gw 2L o RARENREZE AR
PRART (R HRRTAFZPEEF G

£ Bfs- X ZAEELFA 000700 RS



7\
X)
—

2 b5 EFRR?) A, (R E %2817 5 A
ERTIT) o § Lk AGRi B T ST § 4 52 2
i (m2trn FH S d ) > 22 oA E AL
Bt 2 QA EREA RN eRL R
B4 2 fiaido

A b2 i phd B2 FE o PE S e F e
FAE O EASHER 2R AEE R YRS 2]
2 0 BGARF LW BTG

;

T E S 2602700 ) o B p

pPAFE THARmzER | > 3

A ) TiES X 7RB A E | r;u?ﬂgngJ

"& 7114000, ~ TRAERELE ) v TR

R /;igﬁgu (,sua 29 ) ’d ?lyéﬂérﬁ‘—
o

4 i o K@&;’;ﬁ%guk 2k I:!r»]z J A %‘.#xalfiél, 000
~ (@%%“199?) BT R BT L

¥=2 “
’Eﬁv;%%%ﬁﬁ;;ﬁﬁtﬁé’ PRV —»
ExFF 2R TAEREESHGERY T
REZ2FHEFF2RT RIRELTE 24 - AFLT Bk
R AR AEF RS H RV AR R T

B B L - PEA G Rk R R R AR



=

|

@%Wﬁﬂ’ﬁ$@?%,@%#g,gﬁﬂ?@,
H R H E TR
’&L-'/‘ ‘%’E«“% F

S - Y N
ZZE LA s PR

% :{;;E,ﬁ‘«}u]? B > A2 % S8 Z ‘?'
A0 ARG RS BRPE AW F hER 2T R
AEARL LT AL G ANWT BN & 55 3
Flz R RE P o
T2 Ak g ﬁé%’%ﬁm$ﬁi%
Kifoa s+ §ro 24k e 25 FRER g0 Bkt B 2 K
w%%a%%—k’ﬁméiﬁ(%h %E o ixm o

)
P R EA PR AT f 4 Wﬂ¢4, ETE T
WA B TR E R ) L R EG (

—+
- B
11 ’%““<&$;éz&

-
3+
\é-_
T
_f
‘m
e B
a;

A RN X I
-smiﬁl’azﬁuMzﬁﬂzaﬁ,wt4a | S 4 2R 2

o
e

T
_\r S
&

:
fa?:&i§o#¢%wa’bﬁﬁi%égrﬂﬁ%%
AiE 522§ % - %3 B8 (23%) A0 d 73
WA RS BA SR MARFL O BISER LR RGT TR
e B3 ¥ AR AT B3R > PR ER TR
R A A

CAEREEETPAENFITESLE ~ 522 %
(- L2 A il Rkt hd R 20312 %
AN A SRR G REE &R T FHIEGF LT



ERIER T A EEF (AE %80-81F ) a4 -
By T d BRR w:@fz@wwwiémaA’
EdET R L R LA S RRa g e TR W i
& SRk BHBPHFRZ LBEFF SR TBAEGEF
FERMSE @R I RRGELL ) B R
Wl o WARE AT R iEIE AR 2 B2 P RPERE O AR PR
&*ﬁﬁf£+ﬁP@#w\%W”fﬁﬂfﬁ#fﬁ
Tkt 2 kARG N EFRBERIIT T P e
ERA SR o $EE7\PE$5 & A7)0 e i
B2z F S RIBEM o DA PBIZIER R S L H 7

T (BBiEmI0E R S F 5187050247 1 %

)
5 A EL i

LEMNT Y
Fla > 2% 897% 3

X

R

b e TR
i%ﬂnﬁéﬁ%é%»pnmﬂ
27 4p A0 Ea L) 5
ARBE B AT 4 ( %%%%1ﬂ¢>,¢mp¢/ﬁ%
?W\ﬂ““%wwwﬁ“ﬁ AEERpRY (RF
FHUAT-1TIE ) »#L2 B+ EF23 5h hall2e
47 29p 2 15 > stk (F112&472p ~16p ~20P )
’aﬁ‘ii?gﬁJrﬁ‘)’?%‘--;'%{‘f‘%‘géjﬁ%”%wﬁ?.}sx\zE}‘g-sr - B3 Ak
' B2 EETI-THF ) » %&KFiEFHRIER
ﬁ’éﬁﬁ%i%ﬁﬁﬁaﬁﬁ’ﬁﬁ4wrﬁ%%%
P ETARERF EEDTEFE B
1TSS lmrz. TN F EXR Fla A | 2 & 2
MOEGEIEIE RSN LR H A2 g > REE A M IRA 4Gk

4
B 6 mp o & o AR 2] FRITER2E RGP 2 0
REGLEPLHFPEEFLI AP i TR E
A ST RFTIRAK PN BEEZ B L FR G o 4
T TR ThY o 2 2 PRER RN



—~ Iu

|

4

~

LMo HF THEEZZ o TRESF &, ~ T &R 5
B TRda s, BRI ELIFIRIRNELFL
AR ARG PEABREFL AT RAGEEF S
TEFw R ARME & Tie R Ay ape Mg
‘?{ r%J%laAi:a%]PE’élﬂb%Lpu ﬁgﬁégg
BARPA o BRENAFREDIREIRIREZ LR
750 R LR 3R R Bﬁ2£xuuﬂi po
Prg A E2 T g REBRIRTZER o

4 2 $59ME R T2

LA E2pd 2 28 Bd g4 A2 A Mg

>
%

~
<

O
O NN . %?&35 i DR TSR - PRV DN
”
|
¢

Qyﬁ,‘ i_ﬁxo:/ztﬁfﬁé—kr;fﬁ'—‘,é#’jfiiglz

& 0 BE A -“j #:,amﬁ; RN E/géﬁy B d o 'TH 2] £ J«H-A £
é<aWﬂﬁﬂwrﬁ£\¢$,mﬁﬁwa4%ﬁ’
AHZEINRZFUBEFITEILET TR AT EL
EEARFE AP R RA > BB F 2 5235 B R
Pliie o d 304 B2 %% B g Skl ~ @M R R
ﬂ‘/nL—%f%iﬁﬁEﬁ"{f A PR ERE > E g d S (T
FOREEATIRANREIAERRE S iPHIFHEDT 0 F
S T PAIENFAEREY F S22 PR RTE R
BT f F S BHA TR R T Rk LA E
‘%ﬁ’ﬂr%%”iﬂﬁﬁ:wmﬁiaﬁﬁﬁ"#559
24 BAEAR B W R BRI s ek R R E S R
Af R A B G R e R
ARG E R EA K 0 v B E B 2
AR HILRAHRPFIULG & S ELF RS
el o R BB TS RS HE L R rd BT
PEREBRRIA ELAATF PR RIEZ B 0 Mg SR
TAEZAREDHF R - F ST FAEDFLE T2 97
TR R e &ﬁa/%@fﬁ] » H g M2 g 5108 2 F
FAE Ao BE R Ry LR EEL
WA W2 A HASR TR E S SIES B8 - F



L @R B % - s Bg 2] RH 2 F R
A A Sl ICR PR o B M SRt D L SRR
wmERAPFERFSLEL BT ERP D PB R
HEZHEELLBE > » 7 RS HRET Rd) 2 i
Ao ANMZRFEIFEE Y2 HG 75 0%k &
ToHBE O NEFHEIAEZFIZATREZ AN
R E2IEE > WRE R RMETTR VR NER L
BOEET 2 509 R T E R E ] 4R R R 2 B AP
TR E '1‘?\/@?‘? ’?J} (BB Emll2& R 51
FF31325L ARt T 5) o

(=) AEBREIEE 5 - 8F F)o 7 FIEAE > KAy
HheEIL > Faprg & 52 H%EE (17605 ) »
SR (L SATEW3E ~~283,000~ ~284,00
0~ (@fFlF~]) HEEEFEL pfROT Lo
FAPRELS S0R S ARl H AT N
BF w2 R R ARG RAE N2 R
ZhaF H% o AnmEE e EAEd T o TR g E kK
B (10#F 9 a=1) » vF iRt 7 R i
e F R EEE > AR $E0MER T A RE A o

£ BHw bR

R RS I RS RAL > JR1E R DO AR A R A
AP > A RRETIFAEGFAEF2H AT T F
m;?;;d«pefpnt_{z "g,;z;\g’;_—@\ - B R S B

Jeses %%4—§fff+ ' RS Bl- e

ZAGH LA ﬁl » B4 E F Be

“E‘:"’?
Pl AR T T G
1z

= Ao FHAPMZKTARRE ~ 1T
m M‘“—w’*"ﬂ* e e H»L o 4w R it A - R %

R s ARBR AR EE S
£z 4253 Hiz5E60 - 4§

-



3FZ P EREF AT PREY S LR B

WA ZEFERAEL TR T2 A Re T a7 F o ':F'EE

AP EAFER o T F R RO RN T B

PITE o T FRILATIVA fop @#r%arwz\, SRR )

Lo RAREATF I G ARERAY 0 RHAL P RES >
2

kA ST FAIEFI9E R 1E > A - é_l_ > I8 T 7
4oayez ;s QB Adrk2 T At £5e  HFILEM M
ax 2L 1L ERBEIEAZIH S22 0O
Fdekad b g d 3 2erw (3§ & - 293,000% - 194,
000~ ) » ¥R k=]t %382 1 H 1M HE ~ $35F > A 8l fe
AT R R A 2 T w £ T RIRA - A R
B ERFTRAE > EAE R SRR IIAREY 2
TR LRI R 5 0 B B P ARITRA EETP
FUEGI S ITHES 1T 238 % > S AR 0 d dom o 422
DR RS R RS o AR AR
JHpEf ¥ o A w7 2 H AR KR I dew

o AL PFS R > KA Hw o

Wb et BT E RRE 53681 0 L]k ded v o

e PR A ) 0 e R ¥ i ZOBmW%%hﬁi*ié%%%%’

AREWRBT I E D R f?l%kiz» o
3= EY X 113
E R -

—_—
o
=
(@)
pas!

4

o
i
\l\_
A
‘5;\
R
—
AN

wm} wml )
JEN
wsh g
Wz —2t

~, ~, ‘.
M= M= N

FrAEPERAER -

ST L

Apeit b2 T A 48 ﬁi\ FRis20P N A At R IL

(ﬁﬁ@%%%i‘i‘&%@i)r“?@ﬁi&%%J°

TT R
A

B A & 113 = 10

n;‘r%’- N A %ilﬂl]}é’-‘ E >

4 55 T 1 6] 5 46

10



BWig ~ W B F - sd Ry o R TIREY R R YR
E o WEPRTERIFF AT I E

EE R RS R RS 0 R SR S (R Ry S
A @EHPIMERFIFOPEF AT E -

Wi Bl f A mg o RTED F YRS @A
%%iﬁ';;il-igﬁ”;uu‘l?—‘ﬂ]ﬁ 0

#ig - éj\g‘;% Frsd S o dE NP I2E T G
2o EEPRLROT AT E

=l
(2

o
|
q

=
A ik
k.

ﬁé*]‘?«*‘?ﬁgfi—"—ﬂi%ﬁ £
TR RS FEPRERIPO0E TR & o
CLEAE A P o A
sy 3
it -
TACEET I'TERE

2 |FFW- MIREFF -3 5o il PRANLERY o
FAouf A S AR L P T Adek L P B W ATE
GEE B Sy e L

2

;.\

TR o G A E AR e

MAEARB S % - 53 & i PHRANTLERY o o

gtk T2 e RAdrk 2 e R e AT
IR — IR G LT ev * ¥

¥

o
i
bt
FE
Jit

R B R e

(TP o i e AE

Ing

+ -
Wt & =

Ik

L i
XlaOIIll 12 Pro=# > &4 (p 7z ™% 2000000000082 ~ IME| 1
: 000000000000000%9%)

ps

11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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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95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志超






選任辯護人  王淑琍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323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086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陳志超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列管之第二級毒品，未經許可不得販賣，竟意圖營利，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持如附表二所示之行動電話與李承洲聯繫，分別為下列行為：
一、於民國112年4月2日下午2時40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0樓，以新臺幣（下同）3萬元價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7.5克與李承洲，李承洲於陳志超當場交付毒品後給付現金3萬元與陳志超。
二、於112年4月16日晚間10時22分許，在前揭地點，以2萬3,000元價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7.5克與李承洲，李承洲於陳志超當場交付毒品後給付現金2萬3,000元與陳志超。
三、於112年4月20日晚間9時53分許，在前揭地點，以2萬4,000元價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7.5克與李承洲，陳志超當場交付毒品與李承洲，李承洲則於嗣後轉帳1萬4,000元與陳志超（尚積欠1萬元未給付）。
    理  由
甲、程序部分
壹、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證人李承洲之警詢陳述，對被告而言屬審判外之陳述，並據辯護人爭執該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復無同法第159條之1至159條之5之例外情形，應無證據能力。
貳、除上述壹部分外，本件當事人、辯護人等對於本判決所引用下述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不當取得情形，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亦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參、本判決所引用之其他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具證據能力。
乙、實體部分
壹、得心證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先後3次交付甲基安非他命給李承洲並收取價金，惟否認販賣毒品給李承洲，辯稱：我是以成本價給李承洲，沒有賺錢，每次都是李承洲叫我幫忙問、替他拿毒品，我主觀上沒有營利意圖，只是幫李承洲買。辯護人則以：被告基於與李承洲之情誼而為其代購毒品，被告所為僅構成幫助施用毒品或轉讓毒品罪。經查：
一、被告於事實欄所示時間、地點，以上開方式與李承洲聯繫碰面，分別交付甲基安非他命給李承洲3次，並向李承洲收取價金等節，業經被告坦承在卷（偵卷第11-12頁反面，原審卷第199、281-282頁，本院卷第76-77、93頁），且與證人李承洲於偵訊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相符（偵卷第93-96頁，原審卷第264-273頁），並有通訊軟體微信暱稱「jerry」（陳志超）帳號及大頭貼手機翻拍照片、暱稱「我愿無穹」（李承洲）帳號手機翻拍照片、微信對話紀錄手機翻拍照片共、監視器畫面擷圖、中國信託網路ATM交易明細手機翻拍照片（偵卷第23-29頁反面）可佐，是被告先後3次交付甲基安非他命給並收取價金之事實，已可認定。
二、本件應審究者為：被告上開3次交付毒品及收取價金行為，是否基於營利意圖而應評價為販賣毒品之行為？抑或如其所辯，因雙方交情良好而受託代購毒品，僅成立幫助施用毒品或轉讓毒品罪？
（一）證人李承洲就被告是否有販賣毒品之歷次證述如下：
   1、於偵訊時結證稱：我認識被告2、3年，透過朋友介紹認識，我們之間無金錢糾紛或仇恨；我跟被告購買過3次毒品，時間、地點及金額就是如同手機上面記載的；我都是騎機車前往，在門口交易完就騎車離去。我都是用微信跟被告聯絡，①112年4月1日微信對話中，我問被告「這批進口的半台多少」係指進口的安非他命17.5公克多少錢，被告回我「30000」係指售價3萬元；②112年4月16日微信對話中，「超哥20個多少」是我問被告20公克安非他命多少錢，被告回我「台245進27」是指臺灣製造的安非他命20公克2萬4,500元、進口的2萬7,000元，「剛問台半23，進口25，漲1000了，我朋友說每天都不一定價，你確定要，我就叫他留，昨天我就是要湊錢拿」是指安非他命漲價了，問我是否要拿，每天價格都不一定，我說「台製幫我分1.5」係指我請被告先給我1.5公克，讓我試試看純不純；③112年4月20日微信對話中，我說「現在價格如何」、「晚上可能是先半台」，是我想跟被告拿17.5公克的安非他命，被告回我「24」是指17.5公克的安非他命要2萬4,000元。被告價格會隨著市價調整，我不知道被告進貨價格，被告跟我說多少錢，我覺得可以接受我就跟被告買；當時是吸毒朋友介紹我認識被告，所以我知道被告有在賣毒品，我不知道被告向上游的購買過程、對話及價格，我只能單純向被告購買（偵卷第93-96頁）。　　
　 2、於原審審理時結證稱：我跟被告只有在買安非他命才會在微信聯絡，我在裡面有時候會請被告分成16+1.5兩包，是因為有的要先給我試用；被告給我的價錢我會自己判斷一下，我會自己看新聞，我有時候也擔心會貴，我就故意說我想一想問一下別人，想讓被告知道我有地方可以問，就不怕他把價錢提高，我不曉得被告毒品的進價及毒品來源（原審卷第264-268頁）。由上可知，證人李承洲與被告會就甲基安非他命之數量、價格、製造地等細節進行磋商，證人李承洲甚至還會要求被告將毒品分成小包裝以進行試用，核與一般買賣毒品之交易常情均相符合。
（二）證人李承洲所證上情有如下補強證據可佐，堪認可信：
 　1、依被告與李承洲之微信對話紀錄，①112年4月1日19時2分李承洲詢問「這批進口的半台多少」，被告於19時7分答以「30000」；②同年月16日8時54分李承洲詢問「超哥20個多少」，被告於9時20分回以「台還進口」，李承洲答以「都要」，被告即表示「台245進27」、「最後一波，要漲了」；③同年月20日11時2分，李承洲詢問「現在價格如何」、「晚上可能是先半台」，被告於11時8分答以「24」（偵卷第23頁反面、25頁正反面、27頁）。
 　2、細究被告與李承洲2人上開對話，被告回覆李承洲詢價之時間多在幾分鐘內，可見被告不待詢問上手是否確定有毒品可提供，即能立即告以毒品之售價，又被告未能提出其有向上游詢價之相關事證，足見被告係自居於毒品賣家之地位，而與李承洲議價、決定李承洲欲購買毒品數量所應給付之價金，並非單純受李承洲之託代購毒品。復以被告既稱其與李承洲只是吸毒認識的普通朋友（偵卷第63頁），並稱是替李承洲跑腿代購，李承洲亦稱雙方之互動僅止於需要毒品的時候會找被告（原審卷第264頁），衡情，本件毒品價金為數萬元不等，金額非少，被告自應先向李承洲索取購毒款項，而無理由甘冒將來李承洲食言之風險，蒙受代墊全額購毒款之損失。況被告於原審及本院中自承「（問：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有何意見？）有這樣的事實經過」、「（問：原審認定你前兩次有收取現金，最後一次李承洲轉帳1萬4,000元給你，客觀上有這樣的交易經過，是否承認？）是」（原審卷第281頁，本院卷第77頁），益見被告承認檢察官所起訴販賣毒品之交易經過（而非只是單純受託購毒），若非實情，被告當無必要為此不利於己之陳述，更足以佐證證人李承洲向被告購買毒品之情節為真。
（三）基上，被告所辯代購毒品之情節，核與對話紀錄及常理均有不符，是其辯稱受李承洲之託代購毒品，並無販毒之意云云，顯係卸責之詞，無可採信。
（四）至公訴意旨雖認李承洲於112年4月20日（即事實三）係交付現金2萬4,000元與被告，而證人李承洲固於偵訊中證稱：我於112年4月20日跟被告交易毒品時，有交付現金2萬4,000元，之後匯款1萬4,000元與被告是我欠被告錢（偵卷第94頁），然其於原審審理時亦證以：我跟被告只有在買安非他命才會在微信聯絡；現在不太記得1萬4,000元是不是買毒品的錢（原審卷第265、270頁）。參以卷內微信對話紀錄，被告於該日先詢問「什麼時候轉錢」，李承洲回以「過幾天那個人沒拿」、「我另外拿給人」、「現金只剩14000」、「我先轉給你」、「這次耽誤到你實在是很不願意」（偵卷第29頁），由前後對話情境以觀，顯與證人李承洲所稱匯款1萬4,000元係償還欠款等語有違，是被告辯稱此次交易僅收到李承洲匯款之1萬4,000元（原審卷第199頁），應屬可採，檢察官上述主張容有誤會，附此說明。
（五）末買賣毒品係我國法律所禁止之犯罪行為，此為國人所知悉，我國查緝販賣毒品執法甚嚴，依所販賣之毒品種類，法定刑定為死刑、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處罰不得謂不重，販賣毒品既係違法重罪行為，當非可公然為之，而每次買賣之價量，可能隨時依雙方關係深淺、資力、需求量及對行情之認知、來源是否充裕、查緝是否嚴謹、購買者被查獲時供述購買對象之可能風險之評估等情形，而異其標準，非可一概而論，除被告坦承犯行或價量俱臻明確外，難察得實情，依照常理，苟無利可圖，應無甘冒被查緝法辦重刑之危險，平白無端從事販毒之交易，是以有償販賣毒品者，除非另有反證，證明其出於非營利之意思而為，概皆可認其係出於營利之意而為。被告與李承洲係因施用毒品認識，業經其2人分別供證在卷（偵卷第63頁，原審卷第264頁），可見彼此並無特殊親誼關係，若非無利可圖，被告當無甘冒遭查緝之風險而為販賣毒品，是其有從中賺取利益之意圖，當屬合理之認定。則本件被告交付甲基安非他命給李承洲並收取價金，均有營利之意圖甚明。
三、至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聲請傳喚證人游子賢，欲證明本件毒品來源為游子賢，且被告向游子賢購買的價格，與被告向李承洲收取之價格一致，都是成本價（本院卷第89頁）。然而，游子賢於警詢時明確否認販賣毒品予被告，且依卷內資料，被告與游子賢進行毒品交易之時間點係在本案之後（詳下述），難認與本案直接相關，況販毒者意圖營利所欲謀取之利益，不限於價差或量差，其利益多寡及實際上是否已經獲利，亦非所問，縱使被告向李承洲收費之金額與其向上手買入毒品之金額相當，並無礙於營利意圖之認定，且本件綜合卷內事證，已足堪認定被告犯行，被告及其辯護人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並無調查必要，併此說明。
貳、論罪部分
一、按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規定之第二級毒品。核被告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3罪）。被告於販賣行為前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均為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皆不另論罪。被告所犯上開3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二、本件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項之適用
（一）被告及其辯護人雖主張被告供出毒品上手為游子賢，且並不限於供出當次毒品來源，請求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免其刑等語（本院卷第80-81頁）。惟查：
　 1、按所謂「供出毒品來源」，係指犯該條例所定各罪之人，供出其所犯各罪該次犯行之毒品來源而言。亦即須所供出之毒品來源，與其被訴之各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犯行有直接關聯者，始得適用上開規定減免其刑，並非漫無限制。倘被告所犯同條項所列之罪之犯罪時間，在時序上較早於該正犯或共犯供應毒品之時間，即令該正犯或共犯確因被告之供出而被查獲；或其時序雖較晚於該正犯或正犯供應毒品之時間，惟其被查獲之案情與被告自己所犯同條項所列之罪之毒品來源無關，均仍不符該條項減、免其刑之規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870號判決意旨參照）。
　 2、警方固因被告指認而查獲游子賢，並將游子賢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偵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112年12月4日北市警南分刑字第1123011001號函及所附報告書及相關偵查資料可參（原審卷第35-171頁），惟依被告與游子賢間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及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原審卷第147-171頁），被告與游子賢間之毒品交易係在112年4月29日之後，均在本案（即112年4月2日、16日、20日）發生之後；而游子賢於警詢時亦未供稱有何販賣毒品與被告之行為等語（原審卷第71-75頁），依最高法院上開見解，自難認游子賢遭查獲之案情，與被告所犯本案販賣毒品罪之毒品來源有關。是本件並不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定「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之要件，而無該條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適用，辯護人此部分主張，即非可採。
（二）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該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該規定係為鼓勵是類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而設。須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行自白，始有適用，所謂之「自白」，乃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又「代買毒品」、「合購毒品」或「買賣毒品」在外觀上均有授受毒品及現金之行為，縱被告坦承有上述外觀行為，未必即係自白販賣毒品；而「合資向第三人購買」或「代向第三人購買」與自己「販賣毒品」予他人之意義不同，自不能據此認定其已自白販賣毒品犯行。被告於本案雖坦認有授受毒品及現金之客觀行為，然一再辯稱係替李承洲代購，自無從認定其已自白販賣毒品之犯行，當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
三、本件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一）按鑑於限制人身自由之刑罰，嚴重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利，係屬不得已之最後手段。立法機關如為保護特定重要法益，雖得以刑罰規範限制人民身體之自由，惟刑罰對人身自由之限制與其所欲維護之法益，仍須合乎比例之關係，尤其法定刑度之高低應與行為所生之危害、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符，始符合罪刑相當原則，而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無違。由於毒品之施用具有成癮性、傳染性及群眾性，其流毒深遠而難除，進而影響社會秩序，故販賣毒品之行為，嚴重危害國民健康及社會秩序，為防制毒品危害，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對販賣毒品之犯罪規定重度刑罰，依所販賣毒品之級別分定不同之法定刑。然而同為販賣毒品者，其犯罪情節差異甚大，所涵蓋之態樣甚廣，就毒品之銷售過程以觀，前端為跨國性、組織犯罪集團從事大宗走私、販賣之型態；其次為有組織性之地區中盤、小盤；末端則為直接販售吸毒者，亦有銷售數量、價值與次數之差異，甚至為吸毒者彼此間互通有無，或僅為毒販遞交毒品者。同屬販賣行為光譜兩端間之犯罪情節、所生危害與不法程度樣貌多種，輕重程度有明顯級距之別，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所定販賣第二級毒品者之處罰，其最低法定刑為10年，不可謂不重，而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罪，有上述犯罪情節輕重明顯有別之情形，其處罰規定亦未若毒品條例第8條、第11條，就轉讓與持有第二級毒品者之處罰，依涉及毒品數量而區隔法定刑。因此，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罪，若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均以所定重度自由刑相繩，致對違法情節輕微之個案，亦可能構成顯然過苛處罰之情形。是以法院審理是類案件，應考量其販賣行為態樣、數量、對價等，以衡酌行為人違法行為之危害程度及其所應負責任之輕重，倘認宣告最低法定刑度，尚嫌情輕法重，自應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始不悖離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之誡命，以兼顧實質正義（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132號判決同此意旨可參）。
（二）本件被告3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固值非難，然其販賣對象僅1人，每次販賣毒品之數量非鉅（各17.5公克）、金額非高（所得各為新臺幣3萬元、2萬3,000元、2萬4,000元〔遭積欠1萬元〕），顯係零星販售，相較於大盤、中盤毒販備置大量毒品欲廣為散播牟取暴利者，其危害性顯屬有別，且其所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在別無其他減刑事由下，即使處以法定最低度刑（10年有期徒刑），仍有情輕法重，顯可憫恕之情狀，爰依前開說明，分別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參、駁回上訴理由
    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就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部分詳加說明，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規定，並審酌被告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第二級毒品，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竟為圖一己私利，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與李承洲以牟利，助長毒品氾濫，戕害吸毒者之身心健康，對社會風氣、治安衍生潛在危害，且其犯後否認犯行，態度難認良好，兼衡其販毒之人數僅1人、次數為3次、數量及獲利，並有毒品前案之素行，暨其自陳之教育程度、工作收入、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原審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參酌被告年齡，本案3罪刑度合併為有期徒刑16年6月，3罪中最長宣告刑為有期徒刑5年6月，考量被告3次犯行時間相近，犯罪類型、手段、動機及目的相類，可認被告於該段時間透過各罪所顯示之人格面並無不同，責任非難重複性高，刑罰之邊際效應遞減，從輕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另就沒收部分敘明：①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手機1支，為被告所有且為本案販毒所用，業據被告自承在卷，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於附表一各主文項下宣告沒收之；②其餘扣案之甲基安非他命5包、針筒1支及Mi Max 2手機1支，無證據顯示與本案有關，爰不宣告沒收；③未扣案被告各次販賣毒品所得（3萬元、2萬3,000元、1萬4,000元），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在被告所犯各罪主文項下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量刑及沒收諭知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且本案並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適用，亦經本院詳述理由如前。被告上訴意旨以前詞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然其確有本案3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及其所辯不足採之理由，均如前述，是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協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呂寧莉
                                      法  官 邱瓊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桑子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犯罪事實

		原審主文欄



		1

		事實欄一

		陳志超販賣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事實欄二

		陳志超販賣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參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

		事實欄三

		陳志超販賣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肆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表二
		名稱

		數量



		Xiaomi 12 Pro手機，藍色（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IMEI：000000000000000號）

		1支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95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志超







選任辯護人  王淑琍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

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323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1日第一審

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0866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陳志超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

所列管之第二級毒品，未經許可不得販賣，竟意圖營利，基於販

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持如附表二所示之行動電話與李承洲聯繫

，分別為下列行為：

一、於民國112年4月2日下午2時40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0

    巷00號0樓，以新臺幣（下同）3萬元價格，販賣甲基安非他

    命17.5克與李承洲，李承洲於陳志超當場交付毒品後給付現

    金3萬元與陳志超。

二、於112年4月16日晚間10時22分許，在前揭地點，以2萬3,000

    元價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7.5克與李承洲，李承洲於陳志

    超當場交付毒品後給付現金2萬3,000元與陳志超。

三、於112年4月20日晚間9時53分許，在前揭地點，以2萬4,000

    元價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7.5克與李承洲，陳志超當場交

    付毒品與李承洲，李承洲則於嗣後轉帳1萬4,000元與陳志超

    （尚積欠1萬元未給付）。

    理  由

甲、程序部分

壹、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證人李承洲之警詢陳述，對被告而言屬審判外之陳述，並據

    辯護人爭執該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復無同法第159條之1至

    159條之5之例外情形，應無證據能力。

貳、除上述壹部分外，本件當事人、辯護人等對於本判決所引用

    下述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

    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

    並無不當取得情形，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亦屬適當，依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參、本判決所引用之其他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

    情形，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具證據能力。

乙、實體部分

壹、得心證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先後3次交付甲基安非他命給李承洲並收取

    價金，惟否認販賣毒品給李承洲，辯稱：我是以成本價給李

    承洲，沒有賺錢，每次都是李承洲叫我幫忙問、替他拿毒品

    ，我主觀上沒有營利意圖，只是幫李承洲買。辯護人則以：

    被告基於與李承洲之情誼而為其代購毒品，被告所為僅構成

    幫助施用毒品或轉讓毒品罪。經查：

一、被告於事實欄所示時間、地點，以上開方式與李承洲聯繫碰

    面，分別交付甲基安非他命給李承洲3次，並向李承洲收取

    價金等節，業經被告坦承在卷（偵卷第11-12頁反面，原審

    卷第199、281-282頁，本院卷第76-77、93頁），且與證人

    李承洲於偵訊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相符（偵卷第93-96頁，

    原審卷第264-273頁），並有通訊軟體微信暱稱「jerry」（

    陳志超）帳號及大頭貼手機翻拍照片、暱稱「我愿無穹」（

    李承洲）帳號手機翻拍照片、微信對話紀錄手機翻拍照片共

    、監視器畫面擷圖、中國信託網路ATM交易明細手機翻拍照

    片（偵卷第23-29頁反面）可佐，是被告先後3次交付甲基安

    非他命給並收取價金之事實，已可認定。

二、本件應審究者為：被告上開3次交付毒品及收取價金行為，

    是否基於營利意圖而應評價為販賣毒品之行為？抑或如其所

    辯，因雙方交情良好而受託代購毒品，僅成立幫助施用毒品

    或轉讓毒品罪？

（一）證人李承洲就被告是否有販賣毒品之歷次證述如下：

   1、於偵訊時結證稱：我認識被告2、3年，透過朋友介紹認識

      ，我們之間無金錢糾紛或仇恨；我跟被告購買過3次毒品

      ，時間、地點及金額就是如同手機上面記載的；我都是騎

      機車前往，在門口交易完就騎車離去。我都是用微信跟被

      告聯絡，①112年4月1日微信對話中，我問被告「這批進口

      的半台多少」係指進口的安非他命17.5公克多少錢，被告

      回我「30000」係指售價3萬元；②112年4月16日微信對話

      中，「超哥20個多少」是我問被告20公克安非他命多少錢

      ，被告回我「台245進27」是指臺灣製造的安非他命20公

      克2萬4,500元、進口的2萬7,000元，「剛問台半23，進口

      25，漲1000了，我朋友說每天都不一定價，你確定要，我

      就叫他留，昨天我就是要湊錢拿」是指安非他命漲價了，

      問我是否要拿，每天價格都不一定，我說「台製幫我分1.

      5」係指我請被告先給我1.5公克，讓我試試看純不純；③1

      12年4月20日微信對話中，我說「現在價格如何」、「晚

      上可能是先半台」，是我想跟被告拿17.5公克的安非他命

      ，被告回我「24」是指17.5公克的安非他命要2萬4,000元

      。被告價格會隨著市價調整，我不知道被告進貨價格，被

      告跟我說多少錢，我覺得可以接受我就跟被告買；當時是

      吸毒朋友介紹我認識被告，所以我知道被告有在賣毒品，

      我不知道被告向上游的購買過程、對話及價格，我只能單

      純向被告購買（偵卷第93-96頁）。　　

　 2、於原審審理時結證稱：我跟被告只有在買安非他命才會在

      微信聯絡，我在裡面有時候會請被告分成16+1.5兩包，是

      因為有的要先給我試用；被告給我的價錢我會自己判斷一

      下，我會自己看新聞，我有時候也擔心會貴，我就故意說

      我想一想問一下別人，想讓被告知道我有地方可以問，就

      不怕他把價錢提高，我不曉得被告毒品的進價及毒品來源

      （原審卷第264-268頁）。由上可知，證人李承洲與被告

      會就甲基安非他命之數量、價格、製造地等細節進行磋商

      ，證人李承洲甚至還會要求被告將毒品分成小包裝以進行

      試用，核與一般買賣毒品之交易常情均相符合。

（二）證人李承洲所證上情有如下補強證據可佐，堪認可信：

 　1、依被告與李承洲之微信對話紀錄，①112年4月1日19時2分

      李承洲詢問「這批進口的半台多少」，被告於19時7分答

      以「30000」；②同年月16日8時54分李承洲詢問「超哥20

      個多少」，被告於9時20分回以「台還進口」，李承洲答

      以「都要」，被告即表示「台245進27」、「最後一波，

      要漲了」；③同年月20日11時2分，李承洲詢問「現在價格

      如何」、「晚上可能是先半台」，被告於11時8分答以「2

      4」（偵卷第23頁反面、25頁正反面、27頁）。

 　2、細究被告與李承洲2人上開對話，被告回覆李承洲詢價之

      時間多在幾分鐘內，可見被告不待詢問上手是否確定有毒

      品可提供，即能立即告以毒品之售價，又被告未能提出其

      有向上游詢價之相關事證，足見被告係自居於毒品賣家之

      地位，而與李承洲議價、決定李承洲欲購買毒品數量所應

      給付之價金，並非單純受李承洲之託代購毒品。復以被告

      既稱其與李承洲只是吸毒認識的普通朋友（偵卷第63頁）

      ，並稱是替李承洲跑腿代購，李承洲亦稱雙方之互動僅止

      於需要毒品的時候會找被告（原審卷第264頁），衡情，

      本件毒品價金為數萬元不等，金額非少，被告自應先向李

      承洲索取購毒款項，而無理由甘冒將來李承洲食言之風險

      ，蒙受代墊全額購毒款之損失。況被告於原審及本院中自

      承「（問：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有何意見？）有這樣

      的事實經過」、「（問：原審認定你前兩次有收取現金，

      最後一次李承洲轉帳1萬4,000元給你，客觀上有這樣的交

      易經過，是否承認？）是」（原審卷第281頁，本院卷第7

      7頁），益見被告承認檢察官所起訴販賣毒品之交易經過

      （而非只是單純受託購毒），若非實情，被告當無必要為

      此不利於己之陳述，更足以佐證證人李承洲向被告購買毒

      品之情節為真。

（三）基上，被告所辯代購毒品之情節，核與對話紀錄及常理均

      有不符，是其辯稱受李承洲之託代購毒品，並無販毒之意

      云云，顯係卸責之詞，無可採信。

（四）至公訴意旨雖認李承洲於112年4月20日（即事實三）係交

      付現金2萬4,000元與被告，而證人李承洲固於偵訊中證稱

      ：我於112年4月20日跟被告交易毒品時，有交付現金2萬4

      ,000元，之後匯款1萬4,000元與被告是我欠被告錢（偵卷

      第94頁），然其於原審審理時亦證以：我跟被告只有在買

      安非他命才會在微信聯絡；現在不太記得1萬4,000元是不

      是買毒品的錢（原審卷第265、270頁）。參以卷內微信對

      話紀錄，被告於該日先詢問「什麼時候轉錢」，李承洲回

      以「過幾天那個人沒拿」、「我另外拿給人」、「現金只

      剩14000」、「我先轉給你」、「這次耽誤到你實在是很

      不願意」（偵卷第29頁），由前後對話情境以觀，顯與證

      人李承洲所稱匯款1萬4,000元係償還欠款等語有違，是被

      告辯稱此次交易僅收到李承洲匯款之1萬4,000元（原審卷

      第199頁），應屬可採，檢察官上述主張容有誤會，附此

      說明。

（五）末買賣毒品係我國法律所禁止之犯罪行為，此為國人所知

      悉，我國查緝販賣毒品執法甚嚴，依所販賣之毒品種類，

      法定刑定為死刑、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處罰不

      得謂不重，販賣毒品既係違法重罪行為，當非可公然為之

      ，而每次買賣之價量，可能隨時依雙方關係深淺、資力、

      需求量及對行情之認知、來源是否充裕、查緝是否嚴謹、

      購買者被查獲時供述購買對象之可能風險之評估等情形，

      而異其標準，非可一概而論，除被告坦承犯行或價量俱臻

      明確外，難察得實情，依照常理，苟無利可圖，應無甘冒

      被查緝法辦重刑之危險，平白無端從事販毒之交易，是以

      有償販賣毒品者，除非另有反證，證明其出於非營利之意

      思而為，概皆可認其係出於營利之意而為。被告與李承洲

      係因施用毒品認識，業經其2人分別供證在卷（偵卷第63

      頁，原審卷第264頁），可見彼此並無特殊親誼關係，若

      非無利可圖，被告當無甘冒遭查緝之風險而為販賣毒品，

      是其有從中賺取利益之意圖，當屬合理之認定。則本件被

      告交付甲基安非他命給李承洲並收取價金，均有營利之意

      圖甚明。

三、至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聲請傳喚證人游子賢，欲證明本件毒品

    來源為游子賢，且被告向游子賢購買的價格，與被告向李承

    洲收取之價格一致，都是成本價（本院卷第89頁）。然而，

    游子賢於警詢時明確否認販賣毒品予被告，且依卷內資料，

    被告與游子賢進行毒品交易之時間點係在本案之後（詳下述

    ），難認與本案直接相關，況販毒者意圖營利所欲謀取之利

    益，不限於價差或量差，其利益多寡及實際上是否已經獲利

    ，亦非所問，縱使被告向李承洲收費之金額與其向上手買入

    毒品之金額相當，並無礙於營利意圖之認定，且本件綜合卷

    內事證，已足堪認定被告犯行，被告及其辯護人此部分調查

    證據之聲請，並無調查必要，併此說明。

貳、論罪部分

一、按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規

    定之第二級毒品。核被告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3罪）。被告於販賣行為

    前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均為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

    ，皆不另論罪。被告所犯上開3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

    應分論併罰。

二、本件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項之適用

（一）被告及其辯護人雖主張被告供出毒品上手為游子賢，且並

      不限於供出當次毒品來源，請求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

      條第1項規定減免其刑等語（本院卷第80-81頁）。惟查：

　 1、按所謂「供出毒品來源」，係指犯該條例所定各罪之人，

      供出其所犯各罪該次犯行之毒品來源而言。亦即須所供出

      之毒品來源，與其被訴之各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犯行

      有直接關聯者，始得適用上開規定減免其刑，並非漫無限

      制。倘被告所犯同條項所列之罪之犯罪時間，在時序上較

      早於該正犯或共犯供應毒品之時間，即令該正犯或共犯確

      因被告之供出而被查獲；或其時序雖較晚於該正犯或正犯

      供應毒品之時間，惟其被查獲之案情與被告自己所犯同條

      項所列之罪之毒品來源無關，均仍不符該條項減、免其刑

      之規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870號判決意旨參照

      ）。

　 2、警方固因被告指認而查獲游子賢，並將游子賢移送臺灣桃

      園地方檢察署偵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112年1

      2月4日北市警南分刑字第1123011001號函及所附報告書及

      相關偵查資料可參（原審卷第35-171頁），惟依被告與游

      子賢間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及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原審

      卷第147-171頁），被告與游子賢間之毒品交易係在112年

      4月29日之後，均在本案（即112年4月2日、16日、20日）

      發生之後；而游子賢於警詢時亦未供稱有何販賣毒品與被

      告之行為等語（原審卷第71-75頁），依最高法院上開見

      解，自難認游子賢遭查獲之案情，與被告所犯本案販賣毒

      品罪之毒品來源有關。是本件並不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17條第1項所定「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之要件，

      而無該條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適用，辯護人此部分主張，

      即非可採。

（二）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

      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該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該

      規定係為鼓勵是類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

      、節約司法資源而設。須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行自白，始有

      適用，所謂之「自白」，乃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

      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又「代買毒品」、「合購毒品」或

      「買賣毒品」在外觀上均有授受毒品及現金之行為，縱被

      告坦承有上述外觀行為，未必即係自白販賣毒品；而「合

      資向第三人購買」或「代向第三人購買」與自己「販賣毒

      品」予他人之意義不同，自不能據此認定其已自白販賣毒

      品犯行。被告於本案雖坦認有授受毒品及現金之客觀行為

      ，然一再辯稱係替李承洲代購，自無從認定其已自白販賣

      毒品之犯行，當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

三、本件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一）按鑑於限制人身自由之刑罰，嚴重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利，

      係屬不得已之最後手段。立法機關如為保護特定重要法益

      ，雖得以刑罰規範限制人民身體之自由，惟刑罰對人身自

      由之限制與其所欲維護之法益，仍須合乎比例之關係，尤

      其法定刑度之高低應與行為所生之危害、行為人責任之輕

      重相符，始符合罪刑相當原則，而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

      無違。由於毒品之施用具有成癮性、傳染性及群眾性，其

      流毒深遠而難除，進而影響社會秩序，故販賣毒品之行為

      ，嚴重危害國民健康及社會秩序，為防制毒品危害，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對販賣毒品之犯罪規定重度刑罰，依

      所販賣毒品之級別分定不同之法定刑。然而同為販賣毒品

      者，其犯罪情節差異甚大，所涵蓋之態樣甚廣，就毒品之

      銷售過程以觀，前端為跨國性、組織犯罪集團從事大宗走

      私、販賣之型態；其次為有組織性之地區中盤、小盤；末

      端則為直接販售吸毒者，亦有銷售數量、價值與次數之差

      異，甚至為吸毒者彼此間互通有無，或僅為毒販遞交毒品

      者。同屬販賣行為光譜兩端間之犯罪情節、所生危害與不

      法程度樣貌多種，輕重程度有明顯級距之別，所造成危害

      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所定

      販賣第二級毒品者之處罰，其最低法定刑為10年，不可謂

      不重，而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罪，有上述犯罪情節輕重明

      顯有別之情形，其處罰規定亦未若毒品條例第8條、第11

      條，就轉讓與持有第二級毒品者之處罰，依涉及毒品數量

      而區隔法定刑。因此，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罪，若不論

      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均以所定重度自由刑相繩，致對

      違法情節輕微之個案，亦可能構成顯然過苛處罰之情形。

      是以法院審理是類案件，應考量其販賣行為態樣、數量、

      對價等，以衡酌行為人違法行為之危害程度及其所應負責

      任之輕重，倘認宣告最低法定刑度，尚嫌情輕法重，自應

      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始不悖離憲法罪刑相當原

      則之誡命，以兼顧實質正義（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

      132號判決同此意旨可參）。

（二）本件被告3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固值非難，然其販賣

      對象僅1人，每次販賣毒品之數量非鉅（各17.5公克）、

      金額非高（所得各為新臺幣3萬元、2萬3,000元、2萬4,00

      0元〔遭積欠1萬元〕），顯係零星販售，相較於大盤、中盤

      毒販備置大量毒品欲廣為散播牟取暴利者，其危害性顯屬

      有別，且其所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

      級毒品罪，在別無其他減刑事由下，即使處以法定最低度

      刑（10年有期徒刑），仍有情輕法重，顯可憫恕之情狀，

      爰依前開說明，分別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參、駁回上訴理由

    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就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部分

    詳加說明，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規定，並審

    酌被告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第二級毒品，具有成癮性、濫用

    性及對社會危害性，竟為圖一己私利，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與

    李承洲以牟利，助長毒品氾濫，戕害吸毒者之身心健康，對

    社會風氣、治安衍生潛在危害，且其犯後否認犯行，態度難

    認良好，兼衡其販毒之人數僅1人、次數為3次、數量及獲利

    ，並有毒品前案之素行，暨其自陳之教育程度、工作收入、

    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原審主文欄所

    示之刑，並參酌被告年齡，本案3罪刑度合併為有期徒刑16

    年6月，3罪中最長宣告刑為有期徒刑5年6月，考量被告3次

    犯行時間相近，犯罪類型、手段、動機及目的相類，可認被

    告於該段時間透過各罪所顯示之人格面並無不同，責任非難

    重複性高，刑罰之邊際效應遞減，從輕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

    年。另就沒收部分敘明：①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手機1支，為

    被告所有且為本案販毒所用，業據被告自承在卷，應依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於附表一各主文項下宣告沒收

    之；②其餘扣案之甲基安非他命5包、針筒1支及Mi Max 2手

    機1支，無證據顯示與本案有關，爰不宣告沒收；③未扣案被

    告各次販賣毒品所得（3萬元、2萬3,000元、1萬4,000元）

    ，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在被告所

    犯各罪主文項下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量刑及沒

    收諭知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且本案並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17條第1項之適用，亦經本院詳述理由如前。被告上訴意

    旨以前詞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然其確有本案3次販

    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及其所辯不足採之理由，均如前述，是

    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協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呂寧莉

                                      法  官 邱瓊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桑子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

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犯罪事實 原審主文欄 1 事實欄一 陳志超販賣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事實欄二 陳志超販賣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參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 事實欄三 陳志超販賣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肆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表二

名稱 數量 Xiaomi 12 Pro手機，藍色（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IMEI：000000000000000號） 1支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95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志超






選任辯護人  王淑琍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323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086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陳志超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列管之第二級毒品，未經許可不得販賣，竟意圖營利，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持如附表二所示之行動電話與李承洲聯繫，分別為下列行為：
一、於民國112年4月2日下午2時40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0樓，以新臺幣（下同）3萬元價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7.5克與李承洲，李承洲於陳志超當場交付毒品後給付現金3萬元與陳志超。
二、於112年4月16日晚間10時22分許，在前揭地點，以2萬3,000元價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7.5克與李承洲，李承洲於陳志超當場交付毒品後給付現金2萬3,000元與陳志超。
三、於112年4月20日晚間9時53分許，在前揭地點，以2萬4,000元價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7.5克與李承洲，陳志超當場交付毒品與李承洲，李承洲則於嗣後轉帳1萬4,000元與陳志超（尚積欠1萬元未給付）。
    理  由
甲、程序部分
壹、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證人李承洲之警詢陳述，對被告而言屬審判外之陳述，並據辯護人爭執該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復無同法第159條之1至159條之5之例外情形，應無證據能力。
貳、除上述壹部分外，本件當事人、辯護人等對於本判決所引用下述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不當取得情形，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亦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參、本判決所引用之其他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具證據能力。
乙、實體部分
壹、得心證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先後3次交付甲基安非他命給李承洲並收取價金，惟否認販賣毒品給李承洲，辯稱：我是以成本價給李承洲，沒有賺錢，每次都是李承洲叫我幫忙問、替他拿毒品，我主觀上沒有營利意圖，只是幫李承洲買。辯護人則以：被告基於與李承洲之情誼而為其代購毒品，被告所為僅構成幫助施用毒品或轉讓毒品罪。經查：
一、被告於事實欄所示時間、地點，以上開方式與李承洲聯繫碰面，分別交付甲基安非他命給李承洲3次，並向李承洲收取價金等節，業經被告坦承在卷（偵卷第11-12頁反面，原審卷第199、281-282頁，本院卷第76-77、93頁），且與證人李承洲於偵訊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相符（偵卷第93-96頁，原審卷第264-273頁），並有通訊軟體微信暱稱「jerry」（陳志超）帳號及大頭貼手機翻拍照片、暱稱「我愿無穹」（李承洲）帳號手機翻拍照片、微信對話紀錄手機翻拍照片共、監視器畫面擷圖、中國信託網路ATM交易明細手機翻拍照片（偵卷第23-29頁反面）可佐，是被告先後3次交付甲基安非他命給並收取價金之事實，已可認定。
二、本件應審究者為：被告上開3次交付毒品及收取價金行為，是否基於營利意圖而應評價為販賣毒品之行為？抑或如其所辯，因雙方交情良好而受託代購毒品，僅成立幫助施用毒品或轉讓毒品罪？
（一）證人李承洲就被告是否有販賣毒品之歷次證述如下：
   1、於偵訊時結證稱：我認識被告2、3年，透過朋友介紹認識，我們之間無金錢糾紛或仇恨；我跟被告購買過3次毒品，時間、地點及金額就是如同手機上面記載的；我都是騎機車前往，在門口交易完就騎車離去。我都是用微信跟被告聯絡，①112年4月1日微信對話中，我問被告「這批進口的半台多少」係指進口的安非他命17.5公克多少錢，被告回我「30000」係指售價3萬元；②112年4月16日微信對話中，「超哥20個多少」是我問被告20公克安非他命多少錢，被告回我「台245進27」是指臺灣製造的安非他命20公克2萬4,500元、進口的2萬7,000元，「剛問台半23，進口25，漲1000了，我朋友說每天都不一定價，你確定要，我就叫他留，昨天我就是要湊錢拿」是指安非他命漲價了，問我是否要拿，每天價格都不一定，我說「台製幫我分1.5」係指我請被告先給我1.5公克，讓我試試看純不純；③112年4月20日微信對話中，我說「現在價格如何」、「晚上可能是先半台」，是我想跟被告拿17.5公克的安非他命，被告回我「24」是指17.5公克的安非他命要2萬4,000元。被告價格會隨著市價調整，我不知道被告進貨價格，被告跟我說多少錢，我覺得可以接受我就跟被告買；當時是吸毒朋友介紹我認識被告，所以我知道被告有在賣毒品，我不知道被告向上游的購買過程、對話及價格，我只能單純向被告購買（偵卷第93-96頁）。　　
　 2、於原審審理時結證稱：我跟被告只有在買安非他命才會在微信聯絡，我在裡面有時候會請被告分成16+1.5兩包，是因為有的要先給我試用；被告給我的價錢我會自己判斷一下，我會自己看新聞，我有時候也擔心會貴，我就故意說我想一想問一下別人，想讓被告知道我有地方可以問，就不怕他把價錢提高，我不曉得被告毒品的進價及毒品來源（原審卷第264-268頁）。由上可知，證人李承洲與被告會就甲基安非他命之數量、價格、製造地等細節進行磋商，證人李承洲甚至還會要求被告將毒品分成小包裝以進行試用，核與一般買賣毒品之交易常情均相符合。
（二）證人李承洲所證上情有如下補強證據可佐，堪認可信：
 　1、依被告與李承洲之微信對話紀錄，①112年4月1日19時2分李承洲詢問「這批進口的半台多少」，被告於19時7分答以「30000」；②同年月16日8時54分李承洲詢問「超哥20個多少」，被告於9時20分回以「台還進口」，李承洲答以「都要」，被告即表示「台245進27」、「最後一波，要漲了」；③同年月20日11時2分，李承洲詢問「現在價格如何」、「晚上可能是先半台」，被告於11時8分答以「24」（偵卷第23頁反面、25頁正反面、27頁）。
 　2、細究被告與李承洲2人上開對話，被告回覆李承洲詢價之時間多在幾分鐘內，可見被告不待詢問上手是否確定有毒品可提供，即能立即告以毒品之售價，又被告未能提出其有向上游詢價之相關事證，足見被告係自居於毒品賣家之地位，而與李承洲議價、決定李承洲欲購買毒品數量所應給付之價金，並非單純受李承洲之託代購毒品。復以被告既稱其與李承洲只是吸毒認識的普通朋友（偵卷第63頁），並稱是替李承洲跑腿代購，李承洲亦稱雙方之互動僅止於需要毒品的時候會找被告（原審卷第264頁），衡情，本件毒品價金為數萬元不等，金額非少，被告自應先向李承洲索取購毒款項，而無理由甘冒將來李承洲食言之風險，蒙受代墊全額購毒款之損失。況被告於原審及本院中自承「（問：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有何意見？）有這樣的事實經過」、「（問：原審認定你前兩次有收取現金，最後一次李承洲轉帳1萬4,000元給你，客觀上有這樣的交易經過，是否承認？）是」（原審卷第281頁，本院卷第77頁），益見被告承認檢察官所起訴販賣毒品之交易經過（而非只是單純受託購毒），若非實情，被告當無必要為此不利於己之陳述，更足以佐證證人李承洲向被告購買毒品之情節為真。
（三）基上，被告所辯代購毒品之情節，核與對話紀錄及常理均有不符，是其辯稱受李承洲之託代購毒品，並無販毒之意云云，顯係卸責之詞，無可採信。
（四）至公訴意旨雖認李承洲於112年4月20日（即事實三）係交付現金2萬4,000元與被告，而證人李承洲固於偵訊中證稱：我於112年4月20日跟被告交易毒品時，有交付現金2萬4,000元，之後匯款1萬4,000元與被告是我欠被告錢（偵卷第94頁），然其於原審審理時亦證以：我跟被告只有在買安非他命才會在微信聯絡；現在不太記得1萬4,000元是不是買毒品的錢（原審卷第265、270頁）。參以卷內微信對話紀錄，被告於該日先詢問「什麼時候轉錢」，李承洲回以「過幾天那個人沒拿」、「我另外拿給人」、「現金只剩14000」、「我先轉給你」、「這次耽誤到你實在是很不願意」（偵卷第29頁），由前後對話情境以觀，顯與證人李承洲所稱匯款1萬4,000元係償還欠款等語有違，是被告辯稱此次交易僅收到李承洲匯款之1萬4,000元（原審卷第199頁），應屬可採，檢察官上述主張容有誤會，附此說明。
（五）末買賣毒品係我國法律所禁止之犯罪行為，此為國人所知悉，我國查緝販賣毒品執法甚嚴，依所販賣之毒品種類，法定刑定為死刑、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處罰不得謂不重，販賣毒品既係違法重罪行為，當非可公然為之，而每次買賣之價量，可能隨時依雙方關係深淺、資力、需求量及對行情之認知、來源是否充裕、查緝是否嚴謹、購買者被查獲時供述購買對象之可能風險之評估等情形，而異其標準，非可一概而論，除被告坦承犯行或價量俱臻明確外，難察得實情，依照常理，苟無利可圖，應無甘冒被查緝法辦重刑之危險，平白無端從事販毒之交易，是以有償販賣毒品者，除非另有反證，證明其出於非營利之意思而為，概皆可認其係出於營利之意而為。被告與李承洲係因施用毒品認識，業經其2人分別供證在卷（偵卷第63頁，原審卷第264頁），可見彼此並無特殊親誼關係，若非無利可圖，被告當無甘冒遭查緝之風險而為販賣毒品，是其有從中賺取利益之意圖，當屬合理之認定。則本件被告交付甲基安非他命給李承洲並收取價金，均有營利之意圖甚明。
三、至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聲請傳喚證人游子賢，欲證明本件毒品來源為游子賢，且被告向游子賢購買的價格，與被告向李承洲收取之價格一致，都是成本價（本院卷第89頁）。然而，游子賢於警詢時明確否認販賣毒品予被告，且依卷內資料，被告與游子賢進行毒品交易之時間點係在本案之後（詳下述），難認與本案直接相關，況販毒者意圖營利所欲謀取之利益，不限於價差或量差，其利益多寡及實際上是否已經獲利，亦非所問，縱使被告向李承洲收費之金額與其向上手買入毒品之金額相當，並無礙於營利意圖之認定，且本件綜合卷內事證，已足堪認定被告犯行，被告及其辯護人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並無調查必要，併此說明。
貳、論罪部分
一、按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規定之第二級毒品。核被告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3罪）。被告於販賣行為前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均為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皆不另論罪。被告所犯上開3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二、本件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項之適用
（一）被告及其辯護人雖主張被告供出毒品上手為游子賢，且並不限於供出當次毒品來源，請求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免其刑等語（本院卷第80-81頁）。惟查：
　 1、按所謂「供出毒品來源」，係指犯該條例所定各罪之人，供出其所犯各罪該次犯行之毒品來源而言。亦即須所供出之毒品來源，與其被訴之各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犯行有直接關聯者，始得適用上開規定減免其刑，並非漫無限制。倘被告所犯同條項所列之罪之犯罪時間，在時序上較早於該正犯或共犯供應毒品之時間，即令該正犯或共犯確因被告之供出而被查獲；或其時序雖較晚於該正犯或正犯供應毒品之時間，惟其被查獲之案情與被告自己所犯同條項所列之罪之毒品來源無關，均仍不符該條項減、免其刑之規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870號判決意旨參照）。
　 2、警方固因被告指認而查獲游子賢，並將游子賢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偵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112年12月4日北市警南分刑字第1123011001號函及所附報告書及相關偵查資料可參（原審卷第35-171頁），惟依被告與游子賢間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及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原審卷第147-171頁），被告與游子賢間之毒品交易係在112年4月29日之後，均在本案（即112年4月2日、16日、20日）發生之後；而游子賢於警詢時亦未供稱有何販賣毒品與被告之行為等語（原審卷第71-75頁），依最高法院上開見解，自難認游子賢遭查獲之案情，與被告所犯本案販賣毒品罪之毒品來源有關。是本件並不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定「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之要件，而無該條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適用，辯護人此部分主張，即非可採。
（二）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該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該規定係為鼓勵是類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而設。須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行自白，始有適用，所謂之「自白」，乃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又「代買毒品」、「合購毒品」或「買賣毒品」在外觀上均有授受毒品及現金之行為，縱被告坦承有上述外觀行為，未必即係自白販賣毒品；而「合資向第三人購買」或「代向第三人購買」與自己「販賣毒品」予他人之意義不同，自不能據此認定其已自白販賣毒品犯行。被告於本案雖坦認有授受毒品及現金之客觀行為，然一再辯稱係替李承洲代購，自無從認定其已自白販賣毒品之犯行，當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
三、本件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一）按鑑於限制人身自由之刑罰，嚴重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利，係屬不得已之最後手段。立法機關如為保護特定重要法益，雖得以刑罰規範限制人民身體之自由，惟刑罰對人身自由之限制與其所欲維護之法益，仍須合乎比例之關係，尤其法定刑度之高低應與行為所生之危害、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符，始符合罪刑相當原則，而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無違。由於毒品之施用具有成癮性、傳染性及群眾性，其流毒深遠而難除，進而影響社會秩序，故販賣毒品之行為，嚴重危害國民健康及社會秩序，為防制毒品危害，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對販賣毒品之犯罪規定重度刑罰，依所販賣毒品之級別分定不同之法定刑。然而同為販賣毒品者，其犯罪情節差異甚大，所涵蓋之態樣甚廣，就毒品之銷售過程以觀，前端為跨國性、組織犯罪集團從事大宗走私、販賣之型態；其次為有組織性之地區中盤、小盤；末端則為直接販售吸毒者，亦有銷售數量、價值與次數之差異，甚至為吸毒者彼此間互通有無，或僅為毒販遞交毒品者。同屬販賣行為光譜兩端間之犯罪情節、所生危害與不法程度樣貌多種，輕重程度有明顯級距之別，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所定販賣第二級毒品者之處罰，其最低法定刑為10年，不可謂不重，而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罪，有上述犯罪情節輕重明顯有別之情形，其處罰規定亦未若毒品條例第8條、第11條，就轉讓與持有第二級毒品者之處罰，依涉及毒品數量而區隔法定刑。因此，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罪，若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均以所定重度自由刑相繩，致對違法情節輕微之個案，亦可能構成顯然過苛處罰之情形。是以法院審理是類案件，應考量其販賣行為態樣、數量、對價等，以衡酌行為人違法行為之危害程度及其所應負責任之輕重，倘認宣告最低法定刑度，尚嫌情輕法重，自應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始不悖離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之誡命，以兼顧實質正義（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132號判決同此意旨可參）。
（二）本件被告3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固值非難，然其販賣對象僅1人，每次販賣毒品之數量非鉅（各17.5公克）、金額非高（所得各為新臺幣3萬元、2萬3,000元、2萬4,000元〔遭積欠1萬元〕），顯係零星販售，相較於大盤、中盤毒販備置大量毒品欲廣為散播牟取暴利者，其危害性顯屬有別，且其所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在別無其他減刑事由下，即使處以法定最低度刑（10年有期徒刑），仍有情輕法重，顯可憫恕之情狀，爰依前開說明，分別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參、駁回上訴理由
    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就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部分詳加說明，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規定，並審酌被告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第二級毒品，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竟為圖一己私利，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與李承洲以牟利，助長毒品氾濫，戕害吸毒者之身心健康，對社會風氣、治安衍生潛在危害，且其犯後否認犯行，態度難認良好，兼衡其販毒之人數僅1人、次數為3次、數量及獲利，並有毒品前案之素行，暨其自陳之教育程度、工作收入、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原審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參酌被告年齡，本案3罪刑度合併為有期徒刑16年6月，3罪中最長宣告刑為有期徒刑5年6月，考量被告3次犯行時間相近，犯罪類型、手段、動機及目的相類，可認被告於該段時間透過各罪所顯示之人格面並無不同，責任非難重複性高，刑罰之邊際效應遞減，從輕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另就沒收部分敘明：①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手機1支，為被告所有且為本案販毒所用，業據被告自承在卷，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於附表一各主文項下宣告沒收之；②其餘扣案之甲基安非他命5包、針筒1支及Mi Max 2手機1支，無證據顯示與本案有關，爰不宣告沒收；③未扣案被告各次販賣毒品所得（3萬元、2萬3,000元、1萬4,000元），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在被告所犯各罪主文項下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量刑及沒收諭知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且本案並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適用，亦經本院詳述理由如前。被告上訴意旨以前詞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然其確有本案3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及其所辯不足採之理由，均如前述，是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協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呂寧莉
                                      法  官 邱瓊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桑子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犯罪事實

		原審主文欄



		1

		事實欄一

		陳志超販賣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事實欄二

		陳志超販賣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參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

		事實欄三

		陳志超販賣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肆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表二
		名稱

		數量



		Xiaomi 12 Pro手機，藍色（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IMEI：000000000000000號）

		1支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95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志超







選任辯護人  王淑琍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323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086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陳志超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列管之第二級毒品，未經許可不得販賣，竟意圖營利，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持如附表二所示之行動電話與李承洲聯繫，分別為下列行為：

一、於民國112年4月2日下午2時40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0樓，以新臺幣（下同）3萬元價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7.5克與李承洲，李承洲於陳志超當場交付毒品後給付現金3萬元與陳志超。

二、於112年4月16日晚間10時22分許，在前揭地點，以2萬3,000元價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7.5克與李承洲，李承洲於陳志超當場交付毒品後給付現金2萬3,000元與陳志超。

三、於112年4月20日晚間9時53分許，在前揭地點，以2萬4,000元價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7.5克與李承洲，陳志超當場交付毒品與李承洲，李承洲則於嗣後轉帳1萬4,000元與陳志超（尚積欠1萬元未給付）。

    理  由

甲、程序部分

壹、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證人李承洲之警詢陳述，對被告而言屬審判外之陳述，並據辯護人爭執該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復無同法第159條之1至159條之5之例外情形，應無證據能力。

貳、除上述壹部分外，本件當事人、辯護人等對於本判決所引用下述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不當取得情形，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亦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參、本判決所引用之其他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具證據能力。

乙、實體部分

壹、得心證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先後3次交付甲基安非他命給李承洲並收取價金，惟否認販賣毒品給李承洲，辯稱：我是以成本價給李承洲，沒有賺錢，每次都是李承洲叫我幫忙問、替他拿毒品，我主觀上沒有營利意圖，只是幫李承洲買。辯護人則以：被告基於與李承洲之情誼而為其代購毒品，被告所為僅構成幫助施用毒品或轉讓毒品罪。經查：

一、被告於事實欄所示時間、地點，以上開方式與李承洲聯繫碰面，分別交付甲基安非他命給李承洲3次，並向李承洲收取價金等節，業經被告坦承在卷（偵卷第11-12頁反面，原審卷第199、281-282頁，本院卷第76-77、93頁），且與證人李承洲於偵訊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相符（偵卷第93-96頁，原審卷第264-273頁），並有通訊軟體微信暱稱「jerry」（陳志超）帳號及大頭貼手機翻拍照片、暱稱「我愿無穹」（李承洲）帳號手機翻拍照片、微信對話紀錄手機翻拍照片共、監視器畫面擷圖、中國信託網路ATM交易明細手機翻拍照片（偵卷第23-29頁反面）可佐，是被告先後3次交付甲基安非他命給並收取價金之事實，已可認定。

二、本件應審究者為：被告上開3次交付毒品及收取價金行為，是否基於營利意圖而應評價為販賣毒品之行為？抑或如其所辯，因雙方交情良好而受託代購毒品，僅成立幫助施用毒品或轉讓毒品罪？

（一）證人李承洲就被告是否有販賣毒品之歷次證述如下：

   1、於偵訊時結證稱：我認識被告2、3年，透過朋友介紹認識，我們之間無金錢糾紛或仇恨；我跟被告購買過3次毒品，時間、地點及金額就是如同手機上面記載的；我都是騎機車前往，在門口交易完就騎車離去。我都是用微信跟被告聯絡，①112年4月1日微信對話中，我問被告「這批進口的半台多少」係指進口的安非他命17.5公克多少錢，被告回我「30000」係指售價3萬元；②112年4月16日微信對話中，「超哥20個多少」是我問被告20公克安非他命多少錢，被告回我「台245進27」是指臺灣製造的安非他命20公克2萬4,500元、進口的2萬7,000元，「剛問台半23，進口25，漲1000了，我朋友說每天都不一定價，你確定要，我就叫他留，昨天我就是要湊錢拿」是指安非他命漲價了，問我是否要拿，每天價格都不一定，我說「台製幫我分1.5」係指我請被告先給我1.5公克，讓我試試看純不純；③112年4月20日微信對話中，我說「現在價格如何」、「晚上可能是先半台」，是我想跟被告拿17.5公克的安非他命，被告回我「24」是指17.5公克的安非他命要2萬4,000元。被告價格會隨著市價調整，我不知道被告進貨價格，被告跟我說多少錢，我覺得可以接受我就跟被告買；當時是吸毒朋友介紹我認識被告，所以我知道被告有在賣毒品，我不知道被告向上游的購買過程、對話及價格，我只能單純向被告購買（偵卷第93-96頁）。　　

　 2、於原審審理時結證稱：我跟被告只有在買安非他命才會在微信聯絡，我在裡面有時候會請被告分成16+1.5兩包，是因為有的要先給我試用；被告給我的價錢我會自己判斷一下，我會自己看新聞，我有時候也擔心會貴，我就故意說我想一想問一下別人，想讓被告知道我有地方可以問，就不怕他把價錢提高，我不曉得被告毒品的進價及毒品來源（原審卷第264-268頁）。由上可知，證人李承洲與被告會就甲基安非他命之數量、價格、製造地等細節進行磋商，證人李承洲甚至還會要求被告將毒品分成小包裝以進行試用，核與一般買賣毒品之交易常情均相符合。

（二）證人李承洲所證上情有如下補強證據可佐，堪認可信：

 　1、依被告與李承洲之微信對話紀錄，①112年4月1日19時2分李承洲詢問「這批進口的半台多少」，被告於19時7分答以「30000」；②同年月16日8時54分李承洲詢問「超哥20個多少」，被告於9時20分回以「台還進口」，李承洲答以「都要」，被告即表示「台245進27」、「最後一波，要漲了」；③同年月20日11時2分，李承洲詢問「現在價格如何」、「晚上可能是先半台」，被告於11時8分答以「24」（偵卷第23頁反面、25頁正反面、27頁）。

 　2、細究被告與李承洲2人上開對話，被告回覆李承洲詢價之時間多在幾分鐘內，可見被告不待詢問上手是否確定有毒品可提供，即能立即告以毒品之售價，又被告未能提出其有向上游詢價之相關事證，足見被告係自居於毒品賣家之地位，而與李承洲議價、決定李承洲欲購買毒品數量所應給付之價金，並非單純受李承洲之託代購毒品。復以被告既稱其與李承洲只是吸毒認識的普通朋友（偵卷第63頁），並稱是替李承洲跑腿代購，李承洲亦稱雙方之互動僅止於需要毒品的時候會找被告（原審卷第264頁），衡情，本件毒品價金為數萬元不等，金額非少，被告自應先向李承洲索取購毒款項，而無理由甘冒將來李承洲食言之風險，蒙受代墊全額購毒款之損失。況被告於原審及本院中自承「（問：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有何意見？）有這樣的事實經過」、「（問：原審認定你前兩次有收取現金，最後一次李承洲轉帳1萬4,000元給你，客觀上有這樣的交易經過，是否承認？）是」（原審卷第281頁，本院卷第77頁），益見被告承認檢察官所起訴販賣毒品之交易經過（而非只是單純受託購毒），若非實情，被告當無必要為此不利於己之陳述，更足以佐證證人李承洲向被告購買毒品之情節為真。

（三）基上，被告所辯代購毒品之情節，核與對話紀錄及常理均有不符，是其辯稱受李承洲之託代購毒品，並無販毒之意云云，顯係卸責之詞，無可採信。

（四）至公訴意旨雖認李承洲於112年4月20日（即事實三）係交付現金2萬4,000元與被告，而證人李承洲固於偵訊中證稱：我於112年4月20日跟被告交易毒品時，有交付現金2萬4,000元，之後匯款1萬4,000元與被告是我欠被告錢（偵卷第94頁），然其於原審審理時亦證以：我跟被告只有在買安非他命才會在微信聯絡；現在不太記得1萬4,000元是不是買毒品的錢（原審卷第265、270頁）。參以卷內微信對話紀錄，被告於該日先詢問「什麼時候轉錢」，李承洲回以「過幾天那個人沒拿」、「我另外拿給人」、「現金只剩14000」、「我先轉給你」、「這次耽誤到你實在是很不願意」（偵卷第29頁），由前後對話情境以觀，顯與證人李承洲所稱匯款1萬4,000元係償還欠款等語有違，是被告辯稱此次交易僅收到李承洲匯款之1萬4,000元（原審卷第199頁），應屬可採，檢察官上述主張容有誤會，附此說明。

（五）末買賣毒品係我國法律所禁止之犯罪行為，此為國人所知悉，我國查緝販賣毒品執法甚嚴，依所販賣之毒品種類，法定刑定為死刑、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處罰不得謂不重，販賣毒品既係違法重罪行為，當非可公然為之，而每次買賣之價量，可能隨時依雙方關係深淺、資力、需求量及對行情之認知、來源是否充裕、查緝是否嚴謹、購買者被查獲時供述購買對象之可能風險之評估等情形，而異其標準，非可一概而論，除被告坦承犯行或價量俱臻明確外，難察得實情，依照常理，苟無利可圖，應無甘冒被查緝法辦重刑之危險，平白無端從事販毒之交易，是以有償販賣毒品者，除非另有反證，證明其出於非營利之意思而為，概皆可認其係出於營利之意而為。被告與李承洲係因施用毒品認識，業經其2人分別供證在卷（偵卷第63頁，原審卷第264頁），可見彼此並無特殊親誼關係，若非無利可圖，被告當無甘冒遭查緝之風險而為販賣毒品，是其有從中賺取利益之意圖，當屬合理之認定。則本件被告交付甲基安非他命給李承洲並收取價金，均有營利之意圖甚明。

三、至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聲請傳喚證人游子賢，欲證明本件毒品來源為游子賢，且被告向游子賢購買的價格，與被告向李承洲收取之價格一致，都是成本價（本院卷第89頁）。然而，游子賢於警詢時明確否認販賣毒品予被告，且依卷內資料，被告與游子賢進行毒品交易之時間點係在本案之後（詳下述），難認與本案直接相關，況販毒者意圖營利所欲謀取之利益，不限於價差或量差，其利益多寡及實際上是否已經獲利，亦非所問，縱使被告向李承洲收費之金額與其向上手買入毒品之金額相當，並無礙於營利意圖之認定，且本件綜合卷內事證，已足堪認定被告犯行，被告及其辯護人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並無調查必要，併此說明。

貳、論罪部分

一、按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規定之第二級毒品。核被告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3罪）。被告於販賣行為前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均為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皆不另論罪。被告所犯上開3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二、本件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項之適用

（一）被告及其辯護人雖主張被告供出毒品上手為游子賢，且並不限於供出當次毒品來源，請求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免其刑等語（本院卷第80-81頁）。惟查：

　 1、按所謂「供出毒品來源」，係指犯該條例所定各罪之人，供出其所犯各罪該次犯行之毒品來源而言。亦即須所供出之毒品來源，與其被訴之各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犯行有直接關聯者，始得適用上開規定減免其刑，並非漫無限制。倘被告所犯同條項所列之罪之犯罪時間，在時序上較早於該正犯或共犯供應毒品之時間，即令該正犯或共犯確因被告之供出而被查獲；或其時序雖較晚於該正犯或正犯供應毒品之時間，惟其被查獲之案情與被告自己所犯同條項所列之罪之毒品來源無關，均仍不符該條項減、免其刑之規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870號判決意旨參照）。

　 2、警方固因被告指認而查獲游子賢，並將游子賢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偵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112年12月4日北市警南分刑字第1123011001號函及所附報告書及相關偵查資料可參（原審卷第35-171頁），惟依被告與游子賢間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及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原審卷第147-171頁），被告與游子賢間之毒品交易係在112年4月29日之後，均在本案（即112年4月2日、16日、20日）發生之後；而游子賢於警詢時亦未供稱有何販賣毒品與被告之行為等語（原審卷第71-75頁），依最高法院上開見解，自難認游子賢遭查獲之案情，與被告所犯本案販賣毒品罪之毒品來源有關。是本件並不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定「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之要件，而無該條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適用，辯護人此部分主張，即非可採。

（二）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該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該規定係為鼓勵是類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而設。須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行自白，始有適用，所謂之「自白」，乃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又「代買毒品」、「合購毒品」或「買賣毒品」在外觀上均有授受毒品及現金之行為，縱被告坦承有上述外觀行為，未必即係自白販賣毒品；而「合資向第三人購買」或「代向第三人購買」與自己「販賣毒品」予他人之意義不同，自不能據此認定其已自白販賣毒品犯行。被告於本案雖坦認有授受毒品及現金之客觀行為，然一再辯稱係替李承洲代購，自無從認定其已自白販賣毒品之犯行，當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

三、本件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一）按鑑於限制人身自由之刑罰，嚴重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利，係屬不得已之最後手段。立法機關如為保護特定重要法益，雖得以刑罰規範限制人民身體之自由，惟刑罰對人身自由之限制與其所欲維護之法益，仍須合乎比例之關係，尤其法定刑度之高低應與行為所生之危害、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符，始符合罪刑相當原則，而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無違。由於毒品之施用具有成癮性、傳染性及群眾性，其流毒深遠而難除，進而影響社會秩序，故販賣毒品之行為，嚴重危害國民健康及社會秩序，為防制毒品危害，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對販賣毒品之犯罪規定重度刑罰，依所販賣毒品之級別分定不同之法定刑。然而同為販賣毒品者，其犯罪情節差異甚大，所涵蓋之態樣甚廣，就毒品之銷售過程以觀，前端為跨國性、組織犯罪集團從事大宗走私、販賣之型態；其次為有組織性之地區中盤、小盤；末端則為直接販售吸毒者，亦有銷售數量、價值與次數之差異，甚至為吸毒者彼此間互通有無，或僅為毒販遞交毒品者。同屬販賣行為光譜兩端間之犯罪情節、所生危害與不法程度樣貌多種，輕重程度有明顯級距之別，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所定販賣第二級毒品者之處罰，其最低法定刑為10年，不可謂不重，而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罪，有上述犯罪情節輕重明顯有別之情形，其處罰規定亦未若毒品條例第8條、第11條，就轉讓與持有第二級毒品者之處罰，依涉及毒品數量而區隔法定刑。因此，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罪，若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均以所定重度自由刑相繩，致對違法情節輕微之個案，亦可能構成顯然過苛處罰之情形。是以法院審理是類案件，應考量其販賣行為態樣、數量、對價等，以衡酌行為人違法行為之危害程度及其所應負責任之輕重，倘認宣告最低法定刑度，尚嫌情輕法重，自應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始不悖離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之誡命，以兼顧實質正義（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132號判決同此意旨可參）。

（二）本件被告3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固值非難，然其販賣對象僅1人，每次販賣毒品之數量非鉅（各17.5公克）、金額非高（所得各為新臺幣3萬元、2萬3,000元、2萬4,000元〔遭積欠1萬元〕），顯係零星販售，相較於大盤、中盤毒販備置大量毒品欲廣為散播牟取暴利者，其危害性顯屬有別，且其所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在別無其他減刑事由下，即使處以法定最低度刑（10年有期徒刑），仍有情輕法重，顯可憫恕之情狀，爰依前開說明，分別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參、駁回上訴理由

    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就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部分詳加說明，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規定，並審酌被告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第二級毒品，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竟為圖一己私利，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與李承洲以牟利，助長毒品氾濫，戕害吸毒者之身心健康，對社會風氣、治安衍生潛在危害，且其犯後否認犯行，態度難認良好，兼衡其販毒之人數僅1人、次數為3次、數量及獲利，並有毒品前案之素行，暨其自陳之教育程度、工作收入、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原審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參酌被告年齡，本案3罪刑度合併為有期徒刑16年6月，3罪中最長宣告刑為有期徒刑5年6月，考量被告3次犯行時間相近，犯罪類型、手段、動機及目的相類，可認被告於該段時間透過各罪所顯示之人格面並無不同，責任非難重複性高，刑罰之邊際效應遞減，從輕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另就沒收部分敘明：①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手機1支，為被告所有且為本案販毒所用，業據被告自承在卷，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於附表一各主文項下宣告沒收之；②其餘扣案之甲基安非他命5包、針筒1支及Mi Max 2手機1支，無證據顯示與本案有關，爰不宣告沒收；③未扣案被告各次販賣毒品所得（3萬元、2萬3,000元、1萬4,000元），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在被告所犯各罪主文項下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量刑及沒收諭知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且本案並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適用，亦經本院詳述理由如前。被告上訴意旨以前詞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然其確有本案3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及其所辯不足採之理由，均如前述，是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協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呂寧莉

                                      法  官 邱瓊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桑子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犯罪事實 原審主文欄 1 事實欄一 陳志超販賣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事實欄二 陳志超販賣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參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 事實欄三 陳志超販賣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肆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表二

名稱 數量 Xiaomi 12 Pro手機，藍色（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IMEI：000000000000000號） 1支 



　　　



